	收件人：
	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（深圳市人才大市场）
	发件人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传真：
	0755-82409949         
	传真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电话：
	0755-82122353         
	电话：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汇款缴交人事代理费确认书

	委托人姓名
	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电话
	固定电话：              手机：

	通信地址
	

	邮   编
	
	代理号
	
	E-mail
	


	委托人

开户银行
	

	银行帐号
	

	缴费期限
	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至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汇款金额
	人民币（大写）：¥     万     千     佰     拾     元 （小写）：¥          

	   汇款帐号：

          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红围支行

          收款单位：深圳市人才服务中心（深圳市人才大市场）
          收费账号：4000021239200451091

	温馨提示：

	※使用工商银行进行汇款更加快捷方便、准确及时。

	※在汇款时请告知银行在“用途栏”内填写“代理费”及“委托人的姓名”。

	※我中心暂不接受“现金存款”，请使用银行卡、支票、等其他方式汇款更准确。

	

	以上情况确认无误请在签名处签名：

	签名（正楷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
单位：元










        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